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6号院9号楼11层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6

56

11,972,736

11,972,736

25.0477

25.047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黄允松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它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9人，董事张忍、韩冰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张腾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952,517

比例（%）

99.8311

反对

票数

9,898

比例（%）

0.0826

弃权

票数

10,321

比例（%）

0.0863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952,517

比例（%）

99.8311

反对

票数

9,898

比例（%）

0.0826

弃权

票数

10,321

比例（%）

0.0863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952,517

比例（%）

99.8311

反对

票数

9,898

比例（%）

0.0826

弃权

票数

10,321

比例（%）

0.086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945,416

比例（%）

99.7718

反对

票数

16,999

比例（%）

0.1419

弃权

票数

10,321

比例（%）

0.0863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945,416

比例（%）

99.7718

反对

票数

16,999

比例（%）

0.1419

弃权

票数

10,321

比例（%）

0.0863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946,416

比例（%）

99.7801

反对

票数

15,999

比例（%）

0.1336

弃权

票数

10,321

比例（%）

0.0863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8,748

比例（%）

75.6796

反对

票数

20,145

比例（%）

17.1785

弃权

票数

8,375

比例（%）

7.1419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944,216

比例（%）

99.7617

反对

票数

20,145

比例（%）

0.1682

弃权

票数

8,375

比例（%）

0.0701

9、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945,416

比例（%）

99.7718

反对

票数

16,999

比例（%）

0.1419

弃权

票数

10,321

比例（%）

0.0863

10.00议案名称《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公司制度的议案》
10.01议案名称：《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945,416

比例（%）

99.7718

反对

票数

16,999

比例（%）

0.1419

弃权

票数

10,321

比例（%）

0.0863

10.02议案名称：《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952,517

比例（%）

99.8311

反对

票数

9,898

比例（%）

0.0826

弃权

票数

10,321

比例（%）

0.0863

11、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950,617

比例（%）

99.8152

反对

票数

9,898

比例（%）

0.0826

弃权

票数

12,221

比例（%）

0.1022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6

7

11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
方案的议案》

《关于为子公司申请授信
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5,273

63,073

69,474

比例（%）

71.2642

68.8622

75.8508

反对

票数

15,999

20,145

9,898

比例（%）

17.4675

21.9940

10.8065

弃权

票数

10,321

8,375

12,221

比例（%）

11.2683

9.1437

13.342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以上议案中，议案9、议案11为特别决议议案，均由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

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2/3以上表决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均由出席本次股东会的
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1/2以上表决通过。

2、议案6、7、1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议案7关联股东黄允松、甘泉、林源、天津冠绝网络信息

中心（有限合伙）、天津颖悟科技中心（有限合伙）已回避表决。
4、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
律师：郎艳飞、邵森琢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

及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中国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青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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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正阳街85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25

1,733,977,931

51.587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陶家晋先生主持，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会主席张新伟先生因事请假；
3、董事会秘书赵晓强先生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28,562,536

比例（%）

99.6876

反对

票数

4,463,795

比例（%）

0.2574

弃权

票数

951,600

比例（%）

0.0550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28,567,836

比例（%）

99.6879

反对

票数

4,458,495

比例（%）

0.2571

弃权

票数

951,600

比例（%）

0.0550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全面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28,393,636

比例（%）

99.6779

反对

票数

4,218,795

比例（%）

0.2433

弃权

票数

1,365,500

比例（%）

0.0788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28,572,536

比例（%）

99.6882

反对

票数

4,431,395

比例（%）

0.2555

弃权

票数

974,000

比例（%）

0.0563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28,505,836

比例（%）

99.6844

反对

票数

4,558,295

比例（%）

0.2628

弃权

票数

913,800

比例（%）

0.0528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28,369,636

比例（%）

99.6765

反对

票数

5,036,595

比例（%）

0.2904

弃权

票数

571,700

比例（%）

0.0331

7、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2024年度履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28,538,836

比例（%）

99.6863

反对

票数

4,478,895

比例（%）

0.2583

弃权

票数

960,200

比例（%）

0.0554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28,568,736

比例（%）

99.6880

反对

票数

4,466,495

比例（%）

0.2575

弃权

票数

942,700

比例（%）

0.0545

9、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监高薪酬执行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28,439,236

比例（%）

99.6805

反对

票数

4,487,395

比例（%）

0.2587

弃权

票数

1,051,300

比例（%）

0.0608

10、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28,448,336

比例（%）

99.6811

反对

票数

4,162,095

比例（%）

0.2400

弃权

票数

1,367,500

比例（%）

0.0789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16,760,123

比例（%）

99.0070

反对

票数

15,918,008

比例（%）

0.9180

弃权

票数

1,299,800

比例（%）

0.0750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16,753,523

比例（%）

99.0066

反对

票数

15,924,608

比例（%）

0.9183

弃权

票数

1,299,800

比例（%）

0.075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6

8

议案名称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
案

关于续聘利安达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2,157,111

52,356,211

比例
（%）

90.2912

90.6359

反对

票数

5,036,595

4,466,495

比例（%）

8.7190

7.7321

弃权

票数

571,700

942,700

比例（%）

0.9898

1.632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议案形成的决议均获得通过。
2、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中小股东单独计票情况：议案6、议案8为单独统计中小股东投票结果的议案，投票情

况见“（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山西德为律师事务所
律师：管晋宏、徐德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山西德为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

决程序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169 证券简称：太原重工 公告编号：2025-028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况；本次股东大会上没有新议案提交表决。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9日（星期一）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 19日上午 9:15

一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上午9:15至下

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1006号深圳国际创新

中心B座三十二层）。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平先生
6、会议通知：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刊登了《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25-035）。

7、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32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111,069,883股，占公司全部股份的42.4252％。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102,584,560

股，占公司全部股份的39.1840％。
（2）股东参与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32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8,485,323股，占公司全部股份的3.2411％。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32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8,485,323股，占公司全部股份的3.241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0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0 股，占公司全部股份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2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8,485,323股，占全部公司股份的

3.2411％。
注：中小股东是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0,985,2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38％；反对6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5％；弃权23,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400,7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0030％；反对 6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60％；弃权2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11％。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0,983,6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24％；反对6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2％；弃权24,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399,1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9841％；反对 6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24％；弃权2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34％。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0,985,6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42％；反对6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0％；弃权23,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401,1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0077％；反对 6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01％；弃权2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22％。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0,980,3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94％；反对5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8％；弃权29,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395,8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9452％；反对 59,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047％；弃权2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00％。

5、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0,981,4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04％；反对6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5％；弃权26,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396,9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9582％；反对 6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60％；弃权2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58％。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0,980,7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98％；反对6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7％；弃权28,3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396,2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9500％；反对 60,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165％；弃权2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35％。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0,979,7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89％；反对6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2％；弃权28,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395,2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9382％；反对 6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24％；弃权2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94％。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466,2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661％；

反对 6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485％；弃权 33,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388,2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8557％；反对 6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554％；弃权3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89％。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10,971,68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16％；反对6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2％；弃权33,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387,1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8.8427％；反对 6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613％；弃权3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6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炜衡沛雄（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邓薇女士、苗宝文女士现场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
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会议形成的《美
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炜衡沛雄（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关于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之法律意见书。
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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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

购股份》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在计算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时应扣减已回购股份，并以此为准计算股东大会决议的表决结果。截
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内存有13,338,500股股票，故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权
总股数为7,439,218,468股。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9日（星期一）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9日上午9:15至2025年5月19日下午3:00；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上午9:

15-9:25，9:30-11:30和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上午9:15至5月19日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海趣路58号1号楼11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佶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

023人，代表股份总数1,179,287,6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15.8523%。其中：出席现场
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17名，代表股份总数 808,358,4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
10.866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006名，代表股份总数 370,929,1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本的4.9861%。

中小股东出席的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1,022人，代表股份总数415,242,0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5.5818%。其中：通过现
场投票的股东16人，代表股份44,312,8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0.5957%。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1,006人，代表股份370,929,1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4.986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浙江天册律师
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62,954,9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150%；反

对1,503,7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5%；弃权14,829,007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3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7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398,909,3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6.0667%；反对1,503,7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3621%；弃权14,829,00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3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12%。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做了述职报告。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62,883,2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90%；反

对1,697,7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0%；弃权14,706,727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5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7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398,837,6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6.0494%；反对1,697,7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089%；弃权14,706,72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5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417%。

3、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导致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未达标需业绩补偿的
议案》

该议案的关联股东上海吉虞梵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即原“绍兴上虞吉仁
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王佶、上海吉运盛商务信息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即原“绍兴上虞吉运盛商务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曜瞿如网络
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浙江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王苗通；上海熠趣盛
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即原“绍兴上虞熠诚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均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396,944,2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935%；反
对1,751,7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19%；弃权16,546,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5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84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396,944,2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5.5935%；反对1,751,7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219%；弃权16,54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5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847%。

4、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160,759,4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289%；反

对1,524,2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3%；弃权17,004,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7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1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396,713,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5.5380%；反对1,524,2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3671%；弃权17,00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7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950%。

5、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60,743,3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275%；反

对1,514,4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84%；弃权17,029,92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6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4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396,697,7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5.5341%；反对1,514,4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3647%；弃权17,029,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6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012%。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92,354,5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283%；反

对 71,022,1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225%；弃权 15,911,02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4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9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328,308,9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79.0645%；反对 71,022,1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7.1038%；弃权15,911,0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4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317%。

7、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18,506,1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459%；反

对 45,407,4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504%；弃权 15,374,077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7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3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354,460,5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85.3624%；反对 45,407,4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9352%；弃权15,374,07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7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024%。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及非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62,586,4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838%；反

对1,700,9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2%；弃权15,000,297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6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2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398,540,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5.9780%；反对1,700,9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096%；弃权15,000,29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6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124%。

9、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59,495,0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216%；反

对2,534,2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9%；弃权17,258,397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6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3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395,449,4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5.2335%；反对2,534,2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6103%；弃权17,258,39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76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562%。

10、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暨确认2024年度董事、监事薪酬
的议案》

10.0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58,132,6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061%；反

对16,237,8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69%；弃权4,917,177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7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394,087,0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4.9054%；反对 16,237,8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9105%；弃权4,917,17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42%。

10.02 审议通过了《关于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58,340,6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238%；反

对15,875,1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62%；弃权5,071,877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394,295,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4.9555%；反对 15,875,1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8231%；弃权5,071,87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14%。

10.03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57,917,0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878%；反

对16,302,6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24%；弃权5,067,897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9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393,871,4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4.8535%；反对 16,302,6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9261%；弃权5,067,89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05%。

四、律师见证情况
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任穗、费俊杰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

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九日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编号：TCYJS2025H0683号
致: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世纪华通”或“公司”）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参加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并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的资格、召集
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发表意见，不对会议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和该等
议案中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世
纪华通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并依法对本所在其中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
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
精神，对世纪华通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和相关文件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同
时听取了公司就有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提议并召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

知已于2025年4月29日在指定媒体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公告。
（二）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下

午14:30；召开地点为上海市浦东新区海趣路58号1号楼11楼会议室。经本所律师的审查，本
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与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中所告知的时间、地
点一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上午9:15-9:
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5月1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的议程，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
1、《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导致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未达标需业绩补偿的议案》
4、《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5、《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6、《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7、《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8、《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及非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9、《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10、《关于2025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暨确认2024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10.1《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10.2《关于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10.3《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按照公告的召开时间、

召开地点、参加会议的方式及召开程序进行，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及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为：
1、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2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
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本所见证律师；

4、其他人员。
根据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证明及股东登记的相关资

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7人，持股数共
计808,358,49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0.8662%。

结合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息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提
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006名，代表股份共计
370,929,185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4.9861%。通过网络投票参加表决的股东的资格，其身份
已由信息公司验证。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及其他人员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该等股东、股东代理人及其他人员具备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资格。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程序，采取现场记名投票

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就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题进行投票表决，并按《公司章程》规定的
程序进行监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对表决结果没有
提出异议。

（二）表决结果
根据公司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进行的表决以及本次股东大会对表决结果的统计，本次股东

大会审议的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1、《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162,954,921股，反对1,503,747股，弃权14,829,007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150%，表决结果为通过。
2、《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162,883,221股，反对1,697,727股，弃权14,706,727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90%，表决结果为通过。
3、《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导致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未达标需业绩补偿的议案》
同意396,944,235股，反对1,751,747股，弃权16,546,1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935%，表决结果为通过。
4、《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1,160,759,428股，反对1,524,247股，弃权17,004,00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289%，表决结果为通过。
5、《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1,160,743,308股，反对1,514,447股，弃权17,029,92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275%，表决结果为通过。
6、《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 1,092,354,534股，反对 71,022,121股，弃权 15,911,02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283%，表决结果为通过。
7、《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同意 1,118,506,126股，反对 45,407,472股，弃权 15,374,077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8459%，表决结果为通过。
8、《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及非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1,162,586,471股，反对1,700,907股，弃权15,000,297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838%，表决结果为通过。
9、《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同意1,159,495,019股，反对2,534,259股，弃权17,258,397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216%，表决结果为通过。
10、《关于2025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暨确认2024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10.1《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同意1,158,132,639股，反对16,237,859股，弃权4,917,177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061%，表决结果为通过。
10.2《关于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同意1,158,340,691股，反对15,875,107股，弃权5,071,877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238%，表决结果为通过。
10.3《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同意1,157,917,091股，反对16,302,687股，弃权5,067,897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878%，表决结果为通过。
经查验，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已经合法表决通过；对于涉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

议案，公司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对会议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
行表决。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两份，无副本。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为 年 月 日。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章靖忠

签署：
承办律师：任 穗

签署：
承办律师：费俊杰

签署：


